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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》

的起草说明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依法从严打击

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提出了“开展

证券行业仲裁制度试点”的任务要求。为贯彻落实《意见》，

完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有效保护资本市场投资者尤

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证监会会同司法部充分研究、沟

通，广泛征求相关各方意见，根据仲裁领域和资本市场的法律

制度规定和中央文件内容，制定了《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

业仲裁试点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试点意见》）。现将相关情

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出台《试点意见》的必要性和起草过程

近年来，随着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，

在市场的多层次性、证券期货业务和产品的复杂性和专业性、

交易方式和机制的丰富性、市场主体的多种类以及投资者的数

量增多、维权意识提高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相应地，证券

期货纠纷日益呈现出案情复杂、专业性强、涉及主体众多、行

业特点明显、解决难度大等特征。其中，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

纷通常还具有涉案金额巨大、当事人请求事项较为集中、涉及

众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市场秩序的平稳运行等特征。

因此，提高证券期货纠纷和争议解决的专业性、公平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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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性、高效性和权威性，是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，防范

化解金融风险，维护市场稳定，保障证券期货行业健康发展的

重要体现和迫切要求。仲裁具有专业性强、一裁终局、程序灵

活、经济高效、注重保密性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等优势，符

合证券期货纠纷的特点和行业发展的需要，是促进资本市场法

治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渠道。有必要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，

依法化解证券期货矛盾纠纷，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目前，证券期货行业与资本市场共同发展壮大，服务能力

和水平进一步增强，行业规模和资本实力稳步增长，市场竞争

力逐步改善，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资本市场

整体的监管能力和专业水准、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执业质量

有了明显提升，自律组织在行业发展实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

作用。证券期货监管机构、自律组织和行业专家有能力为行业

仲裁试点提供专业支持和合作，为试点的实施提供了可行性。

《意见》发布后，证监会立即会同司法部就如何开展证券

期货行业仲裁试点进行调研，并先由证监会根据资本市场实际

情况起草《试点意见》相关条文。《试点意见》形成初稿后，

广泛征求相关部门、单位、自律组织、仲裁机构和行业专家的

意见，并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立法、司法机关

征求意见。根据反馈意见，双方进行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试

点意见》。

二、《试点意见》的基本思路

我国 1995 年实施的《仲裁法》缺乏行业仲裁方面的相关规

定，原国务院法制办与中国证监会于 2004 年联合发布的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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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做好证券、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法[2004]5

号），已 17 年之久，相关内容不能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需

要。因此，有必要由行政主管部门先行出台相应的行政文件，

完善证券期货行业仲裁的相关制度。《试点意见》的基本思路

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结合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，着眼于完善证券期货

纠纷多元化解机制、有效保护资本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

者的合法权益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，保障

证券期货行业健康发展。同时，在总结分析证券期货纠纷、涉

众型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的特点和开展行业仲裁试点意义的

基础上，致力于提高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专业性、公平性、

公正性、高效性和权威性。

二是体现试点工作有所突破和创新的特性。在符合现行《仲

裁法》及中央文件相关规定的情况下，借鉴国外成熟资本市场

的行业仲裁机制，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证券期货行业仲裁的基

本框架，积极推动证券期货纠纷通过仲裁方式解决。

三是发挥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的专业支持作用，

健全试点仲裁委员会与自律组织的长期合作机制，提升证券期

货纠纷仲裁的公信力和专业水平。同时，推动证券期货行业协

会、证券交易场所与试点仲裁委员会进行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。

三、《试点意见》的主要内容

《试点意见》共十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是在明确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重要意义（第一条）

的基础上，提出试点的总体要求（第二条）。开展试点工作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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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遵循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，遵守资本市场的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自律规则和行业惯例，建立专

门的证券期货仲裁院（中心），制定符合证券期货行业特点的

仲裁规则，提升仲裁从业人员的证券期货专业水平，保障纠纷

解决的公平公正和高效便捷。为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，

《试点意见》还要求试点仲裁机构在仲裁规则中设立专门条款，

建立注重调解、先行赔付、纠纷速裁、互联网仲裁等机制。

二是在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较高、证券期货业务活跃的北京、

上海、深圳三地的仲裁机构内部试点组建证券期货仲裁院（中

心）（第三条），适用专门的仲裁规则，专门处理资本市场产

生的证券期货纠纷。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为仲裁院（中

心）的设立、专门仲裁员名册的建立、仲裁规则的制定提供专

业支持，证券期货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场所提供多种形式的专

业合作和支持。

三是界定证券期货仲裁院（中心）的仲裁范围（第四条）。

仲裁范围包括证券期货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，符合《仲

裁法》的规定。规定四类纠纷，前三类涵盖主要的证券期货纠

纷，最后规定兜底条款，以应对资本市场发展和创新的需要。

与 2004 年《通知》相比，《试点意见》明确将证券期货民事赔

偿纠纷纳入仲裁范畴。

四是对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和资本市场自律组织会员纠

纷的仲裁作出专门规定（第五条、第六条）。首先，基于仲裁

机构确认违法行为的权限不足，对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的仲

裁设定了行政前置和司法前置程序。其次，对仲裁协议和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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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作了规定，其中规定公司章程和会员章程中载明相关纠纷

的仲裁条款的，当事人可以据此申请仲裁。再有，对于资本市

场自律组织的会员之间发生的证券期货业务纠纷，如果当事人

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的，应当选择试点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。

五是规定仲裁员的选聘机制、提升仲裁员的证券期货专业

水平（第七条），明确了选聘条件，要求试点仲裁委员会建立

专门的证券期货专业仲裁员名册，证券期货行业协会和证券交

易场所向试点仲裁委员会提出符合条件的证券期货专业仲裁员

推荐名单等。

六是对试点仲裁委员会与资本市场监管机构、自律组织之

间的合作作出具体规定（第八条），包括专业合作和业务合作

两个方面。

七是对推动完善证券期货纠纷仲裁与调解、诉讼的有效衔

接作出规定（第九条），对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工作的指导

和监督予以明确（第十条）。


